广州软件学院学生考勤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生管理工作，使学生按规定参加学校的教学活动，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特制订本考勤管理制度。

第二章  考勤范围
第二条  教学计划规定的课堂教学、实习、公益劳动、军训、入学教育和实践课都列入考勤范围。

第3条 课堂教学按课程表上安排的上课时间进行考勤。

第4条 学校统一组织的集体活动须记考勤。

第三章  考勤方式与规定

第五条  学生的考勤工作，由各任课老师负责，考勤情况将在授课结束后当天内录入信息管理系统并供学生与管理人员上网核、查。

第六条  上课（理论课和实验课）按实际教学学时计算；集中安排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每天按五学时计算。

第七条  考勤状况分为正常、迟到、早退、请假、旷课等五种。

第八条  学生不得无故迟到、早退。迟到、早退三次按旷课两学时统计。上课迟到超过十五分钟者，按旷课论处。

第九条  学生因故不能参加学习者，应事先办理请假手续。未经请假擅自缺勤者，按旷课论处。

第十条  学生请假手续与要求，按学院学生请假管理规定办理。
第四章  缺勤处分

第十一条  考勤成绩占课程总评成绩15%，属平时成绩组成部分，全勤成绩为15分，旷课累计达到该门课程教学总时数的三分之一者考勤成绩扣至0分。
第十二条  学生每学期旷课累计20学时以内（含20学时），由辅导员提出严肃批评。
第十三条  学生每学期旷课累计超过20学时者，将给予纪律处分：
(1) 旷课21–30学时，给予警告处分；
(2) 旷课31–40学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3) 旷课41–50学时，给予记过处分；
(4) 旷课51学时及以上者，给予留校察看一年处分（毕业班的学生给予记过处分）；
(5)留校察看期内又受到违纪处分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教务处负责解释，以往有关考勤制度的规定，若与本制度发生冲突，以本制度为准。                                                   
